
马克思经济学说中的假定与西方经济学的假设

余斌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说中的假定与自然科学的许多假定一样，是为了排除某些从属因素的干扰，以便研究相对纯粹的事物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而西方经济学的假设不仅将不相干的从属因素的干扰、甚至将错误的观点直接误认为事物的主要运动规律，更为严重的是将其假设直接作为研究的对象，从而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成为对自身的主观臆断的研究，而不是对客观事物的规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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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或假设是理论研究中常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如何设置假定或假设往往决定理论研究的成败。当人们假设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时，托勒密的复杂天体运行模型必然是失败的。由于《资本论》第一卷中“假定”一词远多于“假设”一词，因而为了略有区别，我们把马克思经济学说中的假定或假设统称为假定，而把西方经济学中的假定或假设统称为假设。那么，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家又是如何看待和运用假定或假设的呢？
一、西方经济学的假设
西方经济学家曼昆是这样来谈及假设的作用的：“如果你问一个物理学家，一块大理石从10层楼的顶端掉下来需要多长时间，她会通过假设这块大理石在真空落下来回答这个问题。当然，这个假设是不现实的。事实上，楼房周围是空气，空气对下落的大理石产生摩擦并使下落变慢。但物理学家将正确地指出，这种对大理石的摩擦如此之小，以至于其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假设大理石在真空中下落能使问题大大简化，而对答案又没有实质性影响。经济学家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做出假设：假设可以使解释这个世界更为容易。例如，为了研究国际贸易的影响，我们可以假设，世界只有两个国家组成，而且每个国家只生产两种产品。当然，现实世界由许多国家组成，每个国家都生产成千上万的不同类型产品。但通过假设两个国家和两种产品，我们可以集中思考。一旦我们理解了只有两个国家和两种产品这种假想世界中的国际贸易，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更复杂的现实世界中的国际贸易。”[1](P19~20)
在曼昆看来，假设只是为了使解释变得容易，而不是使解释更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固然，在研究国际贸易时，假设仅仅有两个国家和两个产品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尽管在研究中美贸易差额时需要引入第三方国家来进行说明。但是，仅仅有这个假设而没有其它假设，曼昆还不能得出他的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原理的结论。实际上，他在关于这一原理的阐述中还有两个潜在的假设：一是，各国各自最擅长的活动，是永远不可能成为别国也擅长或更擅长的活动的。二是，各国各自最擅长的活动存在足够的世界市场需求，能够使其通过贸易获得所需求的各种各样的物品。而这两个假设都与假设气球在空气中下落没有任何空气阻力一样荒唐，只能使人们错误地理解哪怕只有两个国家和两种产品这种假想世界中的国际贸易，从而也就更谈不上理解更复杂的现实中的国际贸易。
再例如，曼昆在给出他的第一个模型即循环流向图时说，“设想开始时在你的家中，比如说在你的钱包中，有1美元钞票。如果你想买一杯咖啡，你就可以拿这1美元到经济中的一个物品与劳务市场，比如，你到当地的星巴克咖啡店去买。你在这里把1美元花在美味的咖啡上。当这1美元进入星巴克的钱柜时，它就成为企业的收益。但这1美元并不会在星巴克停留很久，因为企业会用它在生产要素市场上购买投入品。例如，星巴克会用这1美元为它所占用的地方向房东支付租金或为工人支付工资。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这1美元又成了某个家庭的收入，又一次回到了某个人的钱包中。在这时，经济循环流向的故事又一次开始了。”[1](P21)在这里，曼昆有意让人误以为星巴克的收入全部用于购买投入品了，从而有意地偷偷假设星巴克的咖啡生意没有剩余价值，不存在剥削。但是，星巴克的咖啡生意中是存在剩余价值的，而当星巴克将其销售收入全部用于购买投入品时，其咖啡生意将是扩大再生产，而不是简单再生产式的经济循环。
不过，上述问题还不是西方经济学在假设上的主要问题。这些假设还可以算是一种对客观事物的主观臆断或扭曲，而西方经济学的主要问题是直接把假设作为其研究的对象本身。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关于效用及其函数的假设。以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论述为例。“通常，我们可将效用理解成一个人从消费一种物品或服务中得到的主观上的享受或曰有用性。但是你切不可将效用等同于可观测的或可衡量的心理功效或感觉。相反，效用是一种科学构想，经济学家用它来解释：理性的消费者如何将其有限的资源，分配在能给他们带来最大满足的各种商品上。”[2](P66)这段话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西方经济学家对于他们眼中的消费行为的解释，是用他们所谓的“构想”来进行的。这就好比当年化学家用“构想”出的具有负质量的燃素来解释物体的燃烧一样。这种构想其实就是假设。而这种将假设作为研究对象本身的研究，只有在假设被证实为现实存在之后才有意义。然而，西方经济学在连效用是如何计量的都确定不了的情况下，就提出所谓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这也未免过于荒唐了。这就好比神学在连天使的脚有多大也没有明确的情况下，就讨论一个针尖上能够站几个天使的神学“学术”问题。
在西方经济学的经典教材中，我们最常见的是类似如下的内容：

“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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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f(x1, x2)。因此当且仅当，a+b=1时，f(tx1, tx2)=tf(x1, x2)。类似地，a+b>1意味着规模报酬递增，a+b<1意味着规模报酬递减。”[3](P19)显然，如果我们把此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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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假设换成y=x1+x2的假设或y=x1lnx2的假设，则上述引号中的“那么”及其以后的内容全都没有意义了。但在西方经济学看来，这些新的假设可以进行一些新的推导，而所有这些对y与x1, x2的不同假设及其推导都不是互相矛盾的，而是并列共存的，都是对西方经济学内容的丰富。更为可笑的是，上述的y与x1, x2在柯布和道格拉斯那里分别是产出数量、资本品数量和劳动者人数的标准化指数值，均为相对数值，但在其他经济学家那里却往往是绝对数值，如产出金额、固定投资额和劳动者人数等等。
西方经济学就是这样把自己的几乎全部研究范畴都局限在主观臆断的假设上，并以自己的假设作为研究的对象，而且不在乎计量单位的混乱，进而要求现实世界与其假设相符，而不是相反。

二、马克思经济学说中的假定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到“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根据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来加以说明，因此等价物的交换应该是起点”[4](P188~189)时以注释的方式指出，“资本的形成不能用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的偏离来说明。假如价格确实与价值相偏离，那就必须首先把前者还原为后者，就是说，把这种情况当作偶然情况撇开，这样才能得到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资本形成的纯粹现象，才能在考察这个现象时，不致被那些起干扰作用的、与真正的过程不相干的从属情况所迷惑。而且我们知道，这种还原决不单纯是一种科学的手续。市场价格的不断波动，即它的涨落，会互相补偿，彼此抵销，并且还原为平均价格，而平均价格是市场价格的内在规则。这个规则是从事一切需要较长时间经营的企业的商人或工业家的指南。所以他们知道，就整个一段较长的时期来看，商品实际上既不是低于也不是高于平均价格，而是按照平均价格出售的。因此，如果撇开利害得失来考虑问题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话，他们就应该这样提出资本形成的问题：既然价格是由平均价格即归根到底是由商品的价值来调节的，那末资本怎么会产生呢？我说‘归根到底’，是因为平均价格并不象亚·斯密、李嘉图等人所认为的那样，直接与商品的价值量相一致。”[4](P189)
马克思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是如何设立经济研究的假定或假设前提的。
首先，马克思经过一番分析指出，“剩余价值的形成，从而货币的转化为资本，既不能用卖者高于商品价值出卖商品来说明，也不能用买者低于商品价值购买商品来说明”[4](P183)，然后强调只有假定“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相等”，才能“得到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资本形成的纯粹现象”，才有可能把握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真正规律。先经过反复的分析论证再顺理成章地设立假定，使得马克思经济学说中的假定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而不是主观臆断上。再例如，在谈到劳动力商品的买卖时，马克思在指出“到处都是工人把劳动力的使用价值预付给资本家；工人在得到买者支付他的劳动力价格以前，就让买者消费他的劳动力”[4](P197)之后，强调“劳动力已经卖出，虽然报酬要在以后才得到。但是，为了在纯粹的形式上理解这种关系，我们暂且假定，劳动力所有者每次出卖劳动力时就立即得到了契约所规定的价格。”[4](P198~199)
其次，我们从上面看到，马克思决不把自己的假定作为理论分析的对象。他的假定只是排除“那些起干扰作用的、与真正的过程不相干的从属情况”，以便使理论分析建立在对纯粹现象的把握上。这是马克思的假定与西方经济学的假设的最大的不同。
再次，马克思的假定不是僵硬不变的，而且随着问题的深入，尤其是随着历史逻辑的发展而发展。例如，马克思在讨论相对剩余价值时指出，“在研究我们上面考察的那种形式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时，我们曾假定生产方式是既定的。而现在，对于由必要劳动变成剩余劳动而生产剩余价值来说，资本只是占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或者说现存形态的劳动过程，并且只延长它的持续时间，就绝对不够了。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来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缩短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4](P350)也就是说，如果在讨论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时，生产方式是既定的假定有助于排除“那些起干扰作用的、与真正的过程不相干的从属情况”的话，那么，在讨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这个假定就妨碍了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把握，就需要放弃。
相比之下，西方经济学也会变化其假设，比如在柯布—道格拉斯的生产函数中加入表示技术进步的变量等等。但是，这种变化只是对其主观臆断的假设的进一步臆断，与“科学的手续”无关。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中的某些假设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沾染了西方经济学数学化中的恶习，按照西方经济学设立假设的方式进行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其后果必然是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背离。典型的例子是所谓的百年世界难题——马克思的价值转形问题。
“博特凯维兹将社会生产分为三个部类，第一部类，是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第二部类，是生产工人消费品的部门；第三部类，是生产资本家消费品(奢侈品)的部门。用C、V、S分别表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假定社会生产是简单再生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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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分别用x、y、z表示生产资料、工资品、奢侈品生产价格对各自价值的比率，即偏离率；用r表示平均利润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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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总价值等于总生产价格，有：
(C1+C2+C3)x+(V1+V2+V3)y+(S1+S2+S3)z
=(C1+C2+C3)+(V1+V2+V3)+(S1+S2+S3)                  (3)
方程组(2)和(3)式共4个方程，其中有四个未知数x、y、z和r，因而，联立求解就可求得惟一解。”[5]
博特凯维兹之后的一些学者则通过改变上述方程式(3)，而给出了价值转形问题的其它解答。我们不在这里就这些解答存在的所有问题展开分析。我们只来分析一下上述方程组(2)。
马克思曾经批评过一个荒谬的假设：“在进入流通过程时，商品没有价格，货币也没有价值，然后在这个过程内，商品堆的一定部分同金属堆的相应部分相交换。”[4](P143)而上述方程组(2)实际上是在假设投入品的价格与产出品的价格，包括一般利润率是同时决定的。这意味着在本期产出品的价格确定之前，不能确定投入品即以往的产出品的价格。显然，这一假设与马克思所批评的荒谬假设犯了同样的错误。因此，以方程组(2)来求解马克思的价值转形问题，只能是缘木求鱼。
至于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的标准体系[6]，不仅在计算过程中犯了与上述方程组(2)同样的假设错误，而且还与马克思关于“绝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家的直接目的”[4](P174)的论断相矛盾。
四、小结

马克思经济学说中的假定与自然科学的许多假定一样，是为了排除不相干的从属因素的干扰，以便研究相对纯粹的事物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相比之下，西方经济学的假设不仅将不相干的从属因素的干扰、甚至将错误的观点直接规定为事物的主要运动规律，更为严重的是将其假设本身直接作为其研究的对象，从而使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只不过是对其自身的主观臆断的研究，而不是对客观事物的规律的研究，甚至因为脱离了客观事物而连对客观事物的主观臆断也谈不上。因此，尽管西方经济学论著繁多，期刊文献无数，但是由于其在假设上犯了方法论的大忌，从而其中有借鉴价值的研究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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